经济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

[bookmark: _GoBack]根据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实施办法（2021年修订）的通知》（江财研教字〔2021〕31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现就我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细则通知如下：
一、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成员
主  任：张利国          副主任：邹春发
成  员：杨飞虎  远翠平  陈富良   袁庆明  彭新万
    王守坤  余炳文  黄和平   邱永志  封福育
         廖卫东  钟义鹏  余昕民（学生代表）
二、评选项目
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三、评选对象
各年级全日制在读研究生
四、奖励标准
（一）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等级、标准和比例
	资助对象
	等级
	标准
	比例

	博士研究生
	江西省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1万元/年
	100%



（2） 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等级、标准和比例
	资助对象
	等级
	标准
	比例

	硕士研究生
	江西省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一等奖学金）
	0.8万元/年
	40%

	
	二等学业奖学金
	0.5万元/年
	30%

	
	三等学业奖学金
	0.3万元/年
	30%


五、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基本申请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
5、单科无不及格。
六、评选组织与程序
（一）江西省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每学年评选一次，按省资助管理中心预算下达情况及通知要求组织实施。评选工作坚持按照公正合理、实事求是、宁缺毋滥、保证质量的原则，采取自上而下、量化条件、逐级优选的程序进行；
（二）学校成立学业奖学金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评选办法，确定分配名额。各学院成立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三）学生个人对照条件申报，领取和填写申请表，同时提交申请报表中的所需各种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四）各班级负责组织和推荐候选人，基层党团组织集体审核候选人的申报条件；
（五）学院的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按照学校评选办法及评选比例组织评选，集体评议获奖名单及等级，按规定公示后，送至研究生院审核；
（六）研究生院进行审核公示，确定候选人名单报学校校长办公会议审定。
七、评选办法
（一）第一学年学业奖学金评定办法
1.第一学年根据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与复试的综合成绩及科研、专业实践能力、奖励等项目加分后按照总分高低进行排序，指标分配按规定比例标准进行。
2.“申请-审核制”入学博士生、国家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录取我校博士研究生及免试推荐的硕士研究生、国家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全日制一本毕业本科生录 取我校硕士研究生，符合评选条件的优先授予江西省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一等学业奖学金）。
3.为鼓励优秀毕业生报考我校硕博研究生，大学本（硕）期间获得以下成果和奖励的学生可加分：
[bookmark: bookmark12]①参加各类国家级、省级大学生学科和科技竞赛，获国家级特等奖考生总分加16分， 获国家级一等奖考生总分加14分，获国家级二等奖总分加12分，获国家级三等奖总分加 10分，获省级一等奖总分加10分，获省级二等奖加5分（前述奖项若属集体项目，仅以获 奖证书上排名前三名为准）；
[bookmark: bookmark13]②获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等奖项加10分；
[bookmark: bookmark14]③获校级奖励每项加2分，累计加分不超过6分；
[bookmark: bookmark15]④以第一申请人身份取得国家发明专利成果证书（不含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外观设计 专利证书）或以第一作者身份在核心期刊及以上杂志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篇以上总分加10 分，其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篇以上的考生加3分；
[bookmark: bookmark16]⑤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加10分，参与省部级以上课题（限排名前3）加3分，主持校 级课题加2分；
[bookmark: bookmark17]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我校一本考生报考我校的研究生加20分，其他高校考生第一志愿录取我校的研究生加10分；
[bookmark: bookmark18]⑦有国外留学或出国交流学习三个月以上经历的加10分。以上加分按项目统计，同一项目取最高分，不累计。其他加分项目由各学院（所）按学校和学科排名及学生科研、专业实践能力体现及获奖层次等在每年度评选工作启动前集体研究后报研究生院审定。
4.各学院（所）按照总分高低顺序确定获奖等级，评选等级人数控制在规定的比例内。
5.由各学院（所）按照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的学科专业分配评选比例，确定获奖等次, 考试科目相同的学科专业可按学院整体排序；调剂录取的考生排序由各学院（所）自行确定。
（二）第二学年及以后学业奖学金评定办法
1.第二、三学年度奖学金的评定标准分为学习成绩、科研成果、综合素质三部分：学习成绩包括课程成绩和学习态度，科研成果包括论文著作、课题研究、科技发明等，综合 素质包括荣誉奖励、社会工作、专业素养等。按照学术型和专业学位两类标准进行计分评选。
2.研究生按照学习成绩得分占30%、科研成果得分占50%、综合素质得分占20% 计分，各项得分乘以相应系数加总后进行排序。
3.专业学位研究生加大对专业技能类实践创新项目的评价考核，按照论文著作类得分占20%、科研课题类得分占15%、科技发明类得分占15%、专业技能类得分占50% 的比例进行计分。
4.研究生院制定《江西财经大学学术型研究生奖学金评选指标体系指导实施意见》及《江西财经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奖学金评选指标体系指导实施意见》，各学院（所）根据评选指标体系指导实施意见制定本单位的评定实施细则，报研究生院审核备案后执行。
5.研究生根据上述指标体系计算各自得分并填写和提交相关申报材料，由各学院 （所）按照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的学科专业分配评选比例，确定获奖等次。
八、 附则
1.本办法由经济学院综合素质测评领导小组负责解释、具体实行与落实。
2.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2022年3月10日 


  
